第二章 评标办法

1. 评标办法及其主要内容

本工程采用下面第    1.3     种评标办法：
1.3综合评估法
1.3.1 技术标：
(1) 施工组织设计：√仅作合格性评审 ，总分12分，7.2分及以上为技术标合格，7.2分以下为技术标不合格不得标，但商务报价仍可参与经济标部分的评分。

1、施工步骤、形象进度：0～2.0分；

2、主要施工方法：0～3.0分；

3、技术先进性、机械设备适用性：0-1.0分；

4、主要施工措施（质量、安全、文明、节约）：1～3.0分；

5、合理加快进度，缩短工期的措施：0～2.0分；

6、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0～1.0分；

技术标不得超过50页（不含封底和封面），超过扣1分。

    
1.3.2 商务标：√ 80分      

1、本工程设定投标报价的最高限价，高于或者等于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投标文件，作为废标处理。凡低于最高限价的投标报价为有效投标报价。
2、投标文件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3、清标，商务标符合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其中：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报价合理性分析(扣分项，具体见下列第2条的2.1)

4、有效投标报价超过五个（包括五个），则将所有的投标报价进行由低到高排序，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取各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工程的评标基准价。若有效投标报价为四个，则去掉最低有效报价取其余有效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作为本工程的评标基准价；若有效投标报价为三个，则以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本工程的评标基准价。

5、计算各投标人的商务标得分：投标报价等同于评标基准价的，得基准分 74 分。投标人报价与评标基准价相比，下浮在0.00%～1.00%(含1.00%)之间的，加0～3分；下浮在1.01%～2.00%(含2.00%)之间的，加3.01～5分；下浮在2.01%～3.00%(含3.00%)之间的，加5.01～6.00分；下浮在3.01%～3.50%(含3.50%)之间的，加6.00分,下浮超过3.50%的废标。上浮每1%扣2分。不足1%的，中间按插入法计。
2. 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报价合理性分析细则

本条为扣分项，本工程采用下面第     2.1    种办法：【扣： √1 分】
2.1 投标价与平均价清标
2.1.1 电子辅助清标

第一步、本工程将采用苏州市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评标软件进行商务标的清标。

第二步、导入各投标单位的报价文件电子文档，对各投标单位的报价文件进行初步清理，若投标单位的报价文件存在序号、项目编码、项目名称、计量单位、工程数量及顺序、格式与招标单位提供的不一致时，按重大偏差处理；

第三步、剔除出现重大偏差的投标单位，对所余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的各子目的合价和综合单价进行比较：

(1) 先计算每项子目的综合单价偏差率：即计算该投标单位该子目的综合单价除以去掉各投标单位该子目的最高、最低综合单价金额后的综合单价的算术平均值的偏差率。列出子目的综合单价偏差率超过±10%(不含±10%)的条目；

(2) 在前面清出的条目基础上，再计算每条清出条目的合价金额与平均值的偏差金额：即计算投标单位经上一步清出的每个条目合价金额与去掉各投标单位中该条目的最高、最低合价金额后的该子目合价金额算术平均值的偏差，列出子目的合价金额的偏差金额大于等于  3000   元的条目；

(3) 根据上述清标结果，列出子目的综合单价偏差率超过±10%(不含±10%)且合价金额与平均值的偏差金额大于等于   3000  元的条目。

第四步、计算出各投标单位以上超出合理综合单价范围的条目数，同时计算出各投标单位这些条目的合价偏差绝对值之和A；

第五步、形成书面的清标报告。

2.1.2 报价合理性扣分

(1) 合理性分析评标基准值=去掉各投标单位该子目的最高、最低综合单价金额后的综合单价的算术平均值；

(2) 与合理性分析基准值相比较偏差率超过-10%～+10％且合价偏差金额在± 3000 元以上的，每项扣 0.02   分，最多扣  1   分。

